简易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　　　）罚字（　　　）第（　　　）号
当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
根据我单位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对你单位的检查，现已查明：     
            施工现场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以上事实已违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　  　　　        ，决定给予下列行政处罚：处以         罚款；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，限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《处罚决定书》之日起15日内，凭馆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局的《河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收款单位：馆陶县预算外资金管理局　开户行：联社　
帐号：055612011112586地址：政府街。　　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《决定书》之日起　60　日内向馆陶县人民政府或邯郸市建设局申请复议，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馆陶县人民法院起诉。
复议和诉讼期间，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执法人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馆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（盖行政章）
年　　月　　日
签收人（签名）：姓名：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
签收人拒签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见证人（签名）：姓名：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
（注：此决定书一式三份，一份交被处罚单位，一份有执法机构存档，一份报执法机关备案）

